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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D_A2_E5_85_B1_E7_c122_480527.htm 【内容摘要】关于片

面共犯，我国刑法总则没有明确规定，对于片面共犯是否属

于共同犯罪范畴，在刑法理论各持异论。本文通过我国与世

界各国刑事立法对片面共犯进行论证后并阐明片面共犯共同

犯罪的论点。 【关键词】片面共犯 共同犯罪 问题 片面共犯

作为一个刑法术语，是源自大陆法系国家：在美国，称之潜

在同谋犯。关于片面共犯，我国刑法总则没有明确规定，对

于片面共犯是否属于共同犯罪范畴，在刑法理论各持异论。

由于理论的分歧、立法阙如，以致客观存在片面合意的犯罪

行为无法适用刑法、准确地定罪量刑。本文试对片面共犯相

关问题略表管见，以期抛砖引玉，与大家共飨。 一、解析片

面共犯 片面共犯，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社会，它一种特殊

的犯罪形式。那什么是片面共犯？从字义理解，它由“片面

”和“共犯”二层意思相结合而成的，所谓“片面”是不全

面、单方面一方面之意。1.所谓“共犯”一词，在狭义上虽

指加功犯（即教唆犯及从犯）而言，然在广义上则系指二人

以上参与实现构成要件之所有的情形，同时可解释为除教唆

犯及从犯外，亦包含共同正犯之意义。2.又我国学者赵秉志

教授在《共犯与身份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国刑法理论

中的‘共犯’与‘共同犯罪’具有等义关系。”3、因此，“

共犯”是共同犯罪之意。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指出：“共犯

是方法性的行为类型。”4据此，笔者认为“片面共犯”即片

面共同犯罪，是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是指参与犯罪的



人中一方有同他人共同实施犯罪的故意，暗中配合他人实行

故意犯罪，而另一方却不知道有人配合自己实施犯罪，因而

缺乏彼此共同故意的犯罪行为类型。苏联著名刑法学家A.H.

特立伊宁指出：“在每个共犯对其他共犯所参加的活动缺乏

互相了解的场合，也完全可能有共同犯罪。只是必须注意，

只有在执行不了解其他参加人（教唆犯或帮助犯）的场合，

缺乏相互了解才不排除共同犯罪：他（执行犯）可能不了解

他是犯罪的教唆行为的牺牲品，或者不知道帮助犯提供犯罪

工具。相反，如果执行了解其他人的帮助，但其他帮助执行

犯的不了解他的计划，那末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犯罪了。

”5 二、国外有关片面共犯立法考证 片面共犯的性质在刑法

论界虽末有明确的定论，但作为客观存在的现象，不管英美

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刑法立法中可窥一斑。 （一

）英美法系国家中关于片面共犯的刑法立法 在英美法系国家

，中不能直接看出关于片面共犯的刑事立法，但还是有迹可

寻的，片面共犯，在美国称之潜在同谋犯，其规则在于“只

要帮助者认识到他在帮助他人实施犯罪，这种被帮助人不知

情的犯罪帮助者”构成犯罪。美国刑法理论认为，共同犯罪

所谓的共同犯罪意图仅指犯罪意图的相同性质，而不要求彼

此知道，只要有一方共犯知道自己在与他人共同加功于犯罪

行为即可。因此，潜在同谋犯规则并不违反共同犯罪要求共

同意图这个原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共同犯罪意图。

英国刑法在一定范围内也肯定片面共犯的存在，例如英国

《1961年从犯和帮凶法》第8条（后来《1977年刑法法案》作

了修订）规定“任何人，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任何一种

可诉犯罪，不管该犯罪是普通法上的犯罪还是制定法（包括



正要通过的）上规定的犯罪，都将像主犯一样受到审判、起

诉和处罚。”6.另外，根据英国《刑法草案》第17条第3款规

定“一个人促成帮助或鼓励他人导致一个属于犯罪要件的结

果，尽管该结果不是他本人所造成的，他也将按主犯定罪⋯

⋯。”7上面所提到“促成”要求存在因果关系，但无须双方

的合意：8说明在“促成”的情况下可构成片面共犯。又如加

拿大刑法典第21条第（1）款第（a）项规定，任何人为帮助

他人犯罪而作为或不作为，为犯罪参与者。9该法条所称的“

犯罪参与者”，实际就是片面共犯。 （二）大陆系国家中关

于片面共犯的刑法立法 关于片面共犯，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刑

法立法中没有直接提出处面片面共犯，但在刑事立法中按从

犯或帮助犯论处。如按从犯处理的，《泰国刑法典》第86条

规定“于他人犯罪前或犯罪时，以任何方法帮助或便利其犯

罪者，为从犯，依该罪法定刑三分之二处罚之。犯罪人不知

帮助或便利之情者，亦同。” 10《瑞士联邦刑法典》（1996

年修订）第25条规定“故意帮助他人实施重罪或轻罪的，可

从轻处罚。” 11《日本刑法典》第6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

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第62条规定“帮助正犯的，是从犯

。”12在德国是按帮助犯处理，《德国刑法典》第27条规定

“对他人故意实施违法行为故意予以帮助的，是帮助犯。对

帮助犯的处罚参照正犯的处罚，并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其刑罚

。”13 我国澳门刑法典第26条规定“对他故意作出之事实，

故意以任何方式提供物质上或精神上之帮助者，以从犯处罚

之。”14法条并末要求知情，可理解单方面帮助也成立共犯

。又如台湾地区刑法典第30条规定“帮助他人犯罪者，为从

犯。虽他人不知帮助之情者，亦同。”15 《俄罗斯联邦刑法



典》（1997年1月1日生效）第32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个

人以上故意共同参加实施故意犯罪。”16 俄罗斯对片面共犯

问题存在两种针锋相对意见：第一种，主张共同犯罪的成立

必须要求共同犯罪主体之间存在共同犯罪的犯意沟通，每一

个犯罪人相互知道其他犯罪人与自己共同实行犯罪，如果没

有共同犯罪人之间有关犯罪意图的心理沟通，就不构成共同

犯罪。第二种，以库兹涅佐娃、纳乌地莫夫为代表的刑法学

家们赞同西欧大陆共同犯罪理论中片面共犯，认为实行犯在

某些情况下可以不知道教唆犯和帮助犯的附合行为。尽管实

行犯不知道有人在帮助自己完成犯罪，但是教唆犯或帮助确

实在客观上促进犯罪的顺利进行，对实行犯可以不按共犯处

理，但是，对教唆犯或帮助而言，应认定为片面共犯，如果

不按共犯处理，便没有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了。17 三

、我国刑法关于片面共犯是共同犯罪立法考证 我国传统刑法

理论认为片面共犯不构成共同犯罪，即单独犯罪，如我国著

名刑法学者赵秉志、张明楷等人的观点。笔者认为，片面共

犯是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从我国刑法立法例中可领略

到我国刑法承认片面共犯是共同犯罪的精神。 （一）我国刑

法分则关于片面共犯的立法规定 我国刑法总则虽没有明确规

定片共犯，但是刑法分则确实存在片面共犯的立法规定，如

保险诈骗罪、制造毒品罪等等。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保

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

文件，为他人保险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

刑法第219条第2款“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

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刑法

第350条第2款规定“明知他制造毒品而为其提供前款规定的



物品的，以制造成毒品罪的共犯论处”；刑法361条款第1款

“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

人员，利用本单位的条件，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

他人卖淫的，依照本法第358条（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

、第359条（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363条第2款规定“明知他人用于出版秽书刊而提供书号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

秽物品牟利罪）。”第349条第3款“犯前两款罪（包括毒品

犯罪分子罪和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事先通谋

的，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第310

条第2款规定“犯前款罪（窝藏、包庇罪），事先通谋的，以

共同犯罪论处。”第382条第3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

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二）司法解释对片面共

犯的创设 最高人民法院从现行法律框架，更新观念，通过法

律解释，找到解决片面共犯的可行途径，主要分两种情形，

即事前通谋与未有通谋。（1）未有通谋按共犯论处的，如《

关于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6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

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

经营场所或者运输、储存、代理进出口等便利条件、帮助的

，以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共犯论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

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规定“明知用于骗购外汇

而提供人民币资金的，以共犯论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

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明知出版

物中载有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而予以出版、印刷、复制、



发行、传播的，依照刑法第103条第2款或第105条第2款的规

定，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

”《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9条第3款规定“明知他人用于出版淫秽书刊而提供

书号的，依照刑法第363条第1款的规定，以出版淫秽物品罪

定罪处罚。”《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

、帐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

者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等便利条件，或者提供制假生间

技术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论处。”又如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公通字

（1998）31号）第5条第3款规定“明知是赃车而介绍买卖的

，以收购、销售赃物罪的共犯论处。”（2）事前通谋的以共

同犯罪处理，如（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出版单位与他人事前通谋

，向其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该出版单位的名称、

书号、刊号、版号，他人实施本解释第2条、第4条、第8条、

第9条、第10条、第11条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对该出版

单位应当以共犯论处。”《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3款规定“行为人制造货币

版样或者与他人事前通谋，为他人伪造货币提供版样的，依

照刑法第170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四、片面共犯的理论论

证 我国刑法规范可分为总则性规范与分则规范，我国刑法

第25条是对共同犯罪的总则性规定，邻略其立法的精神，并



没有否认片面共犯是共同犯罪。这是因为：（1）该法条第1

款规定，表明共同犯罪的定义结构是“共同犯罪”=“二人以

上” “共同” “故意犯罪”，并没有要求故意犯罪之间要具

有犯意联系；“共同”犯罪意图是指犯罪意图的“相同性质

”，而未必都要“彼此知道”，只要帮助者知道他在帮助别

人犯罪就算是具备了共同犯罪意图。18这说明两个犯罪主体

同时进行一种故意犯罪，且他们之间没有任犯意联系也可构

成共同犯罪。（2）刑法第25条第2款的规定说明过失犯罪也

有共同犯罪，只是在处理时，不按共同犯罪处罚的规定处罚

。我们都知道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两个犯罪主体不存在

故意的犯罪意图联络，但是在某种特定情形下，也构成共同

犯罪。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第5条第2款规

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

人或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的不到救助而死

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

一原则是在马克思注意辨证唯物论的指导下所形成的科学的

刑法观与特有原则。19用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对片面共犯

的主、客观方面进行分析，片面共犯也符合共同犯罪特征的

成立要件，只要其有特殊性而已，片面共同犯罪人在主观上

具备共同犯罪的故意，客观上存在着共同犯罪的行为。 第一

、片面共犯的主观片面。作为共同犯罪而言要求各个共同犯

罪人具备共同犯罪的故意和共同犯罪的行为才能成立共同犯

罪。在片面共犯中，参与犯罪的人中一方没有同他人实施犯

罪的共同故意，而参与犯罪的人中另一方有同他人实施犯罪

的共同敌意，所以在暗中配合他人实行犯罪，作为片面共犯



在主观方面有特殊性，即片面共犯只有单方面的意思联络，

同其它的共犯缺乏彼此共同的意志，因此与其他方在主观上

的联系是不全面的，仅是单方面的片面联系。但从片面共犯

的认识因素上是明知自己正在实施单最行为，而且也明知自

己在与他人一起进行犯罪。明知自己的行为在实施犯罪行为

或者帮助他人进行犯罪。从意志因素上是明知自己的行为或

自己与他人的共同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结果，希望或者放任

这种结果的发生。片面共犯的主观方面是符合共同犯罪的特

征的。 第二、片面共犯的客观方面。片面共犯在客观上实施

了犯罪行为，这种犯罪行为表现为配合另一方实施的犯罪行

为，并随着另一方犯罪的情况而表现出多样性，由于这种行

为是一方自己实施的，另一方并不知道，其表现形式必然是

复杂的，但是不管多么的复杂，片面共犯实施的犯罪行为与

危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就不能成立片面共犯。片面共

犯没有事前的商量，也就不会存在事前的分工，但从配合的

行为看似存在分工，这正表明了片面共犯犯罪行为的复杂性

。片面共犯实施的犯罪行为是不同的，可以是实行行为、组

织行为、帮助行为。 片面共犯有危害社会的故意和实施危害

社会的行为，因此在主观反面、客观反面具有共同犯罪的特

征。片面共犯在主观上的表现十分狡猾，起犯罪意图隐藏较

深，在一些犯罪中表现为主观恶性较深；在客观行为上，由

于其有时不直接参加犯罪所以不易被察觉，容易逃脱，归案

后也容易推脱和抵赖，不易受到惩罚，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

性。因此对于片面共犯要依法予以惩处，不能予以放纵。能

够独立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罪名定罪

处罚；不能够独立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不知情的直接实施



犯罪的人所触犯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罪名以共同犯罪定罪处

罚。 片面共犯的存在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简单

地转化为事先无通谋的共同犯罪。片面共犯在参与另一方不

知情的直接实施犯罪的人的共同犯罪的时候，在实施犯罪的

过程中或在没有出现犯罪结果之前，片面共犯被另一方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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